单采血浆站设置审查许可（许可5）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予受理

通知书





投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举报








材料形式审查








申请人申请





审批科审查受理


(3个工作日)








受理通知书





告知申请人





审批科组织相关人员核查验收


局长办公会


研究确定


(15个工作日)





(10个工作日)








作出许可或


不许可决定书


(2个工作日)





申请人填写所办


事项评议卡





市行政服务中心


监督投诉电话:


2686697


卫生局监察室:


2113957


评议投诉意见箱








材料不齐全或


不符合法定形式





一次书面告知


全部补正内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不予受理

















